
雲林縣斗六市清潔隊車輛駕駛安全獎金支給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支領本獎金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查核實者，扣發

當月獎金。 

（一）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案

件。 

（二）駕駛公務車輛發生事

故，負有過半責任。 

（三）無故不照定線、定點、

定時收集垃圾。 

（四）擅將密封垃圾車之車

後壓縮機掀起、裝載垃圾。 

（五）垃圾處理場（廠）特

種車輛未按規定作業。 

（六）不照規定時間出勤。 

（七）車輛保養不良。 

（八）其他有關勤務執行不

力或怠惰疏忽。 

清潔人員，在當月有下列行

為之一，經督導考核人員查

報核實者，得視其情節扣發

獎金。 

（一）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案

件，有案可查者。 

（二）無故不照定線、定

點、定時收集垃圾者。 

（三）擅將密封垃圾車之車

後壓縮機掀起、裝載垃圾

者。 

（四）垃圾處理場（廠）特

種車輛未按規定作業者。 

（五）不照規定時間出勤。 

（六）車輛保養不良者。 

（七）其他有關勤務執行不

力或怠惰疏忽，經查考屬實

者 

依據實際執行情

形，新增駕駛車

輛發生事故並副

有責任者得扣發

獎金。 

(一)至(五)、

(七)至(八)刪除

贅字。 

三 支領本獎金人員到(離)職當

月服務未滿一個月者，其獎

金應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

發；至每日應計發之基準，

按當月獎金數額除以該月全

月之日數計算。 

無 參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地方機關

環保車輛駕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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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條，列入請

假之情形。 

四 刪除 本補充規定未盡事宜，得

隨時檢討陳報市長核定後

實施。 

刪除。 

 


